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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文旅办字〔2023〕128 号

关于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专列、包机
定制服务专项奖励政策》《招徕区外游客入内蒙

古专项奖励政策》的通知

各盟市文化和旅游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文化和旅游局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专列、包

机定制服务专项奖励政策》《招徕区外游客入内蒙古专项奖励政

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联系人：张虎

联系电话：6613967

地址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西街 32 号内蒙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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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大厦

邮编：010020

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

2023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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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专列、包机
定制服务专项奖励政策

为贯彻落实 2023 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精神，进一步加大

“引客入蒙”政策扶持力度，吸引区外和国外游客到内蒙古自治

区旅游，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专列、包机定制服务发展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奖励政策。

第一章 奖励政策

第一条 2023 年 2 月 15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和 2023 年 11

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期间，通过专列方式从区外一次组织

300 人(含)以上的旅行团，直达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火车站并开展旅

游活动的，对单程单列给予 4 万元（含税）奖励；通过包机方式

（含包舱、切位）从区外和国外一次组织 100 人(含)以上乘坐同

一飞机、自同一出发地直达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机场并开展旅游活

动的，按照每航时 3 万元（含税）对单程单架给予奖励，超过 30

分钟（含）且不足 60 分钟的按 1 航时计算，单程单架最高不超过

10 万元。旅游专列、包机团须在我区至少住宿 1 晚并游览 1 个 A

级景区。

第二章 奖励申报

第二条 申报主体为在国内注册、合法经营的旅行社企业，

并与铁路、航空部门或公司签订旅游专列、包机合同（协议）。

第三条 申报单位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和 2024 年 5 月 31



- 4 -

日前按年度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交奖励申请书及佐证

材料。逾期视为放弃奖励，不再受理申报。

第四条 申请材料主要包括签订旅游专列、包机合同的旅游

企业和区内接待旅游企业的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人、银行账户信

息、经办人及联系电话、申请奖励的依据和佐证材料等。申请书

和奖励汇总表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（附件）。

第五条 以下佐证材料均须由经办人亲笔签名，单位加盖公

章，并承诺“对所开具的证明材料真实性承担一切责任”。1.专列、

包机旅游企业和地接旅游企业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彩色扫描或

彩色复印件（A4）。2.铁路、民航部门批复专列、包机的相关文件

或与之签订的专列、包机合同（协议）。3.专列、包机旅游企业签

章的游客名单表（包括编号、姓名、有效身份证件号等信息）。4.

专列、包机旅游企业与地接旅游企业的合同。5.专列、包机旅游

企业签章的团队计划或确认书、地接旅游企业签章的接待计划书。

6.其他证明材料。

第三章 奖励审核

第六条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受理、审核申报材料的

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第七条 申报企业通过邮寄（以邮戳或快递单寄送时间为

准）、当面送达的任一种方式将申报材料送至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

旅游厅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进行审查。

第八条 经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审核后，在厅官网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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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结果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第九条 公示结束且无异议后，旅游企业向内蒙古自治区文

化和旅游厅提供普通发票，并备注旅游专列、包机专项奖金。内

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根据专项奖励经费预算安排，按年度向

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兑现奖金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对奖项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审查结果公示

期内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申请复审，逾期或无正当理由

的，不予受理。提出异议的单位必须书面提出复审申请，并提供

充分必要的佐证材料。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调查核实后提

出处理意见，并向各方反馈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组织进行

监督和票据核查。

第十二条 凡弄虚作假、伪造资料凭证的，一经查实取消申

报奖励资格，取消当年及以后三个年度的奖励申报资格，收回已

拨付的奖金，并通报营业执照注册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。涉嫌

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奖励的旅游企业在政策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

的，取消其奖励资格。1.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旅行社

条例》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。

2.申报材料和数据弄虚作假的。3.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案件、重大

服务质量问题，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。4.因自身原因造成重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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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安全责任事故的。5.因虚假宣传、零负团费、低价游等被投诉

或曝光查证属实的。6.拒不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的。7.内蒙古

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认定的其他不适宜兑付奖励的情况。8.其他

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奖励政策不可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制

定的其他旅游专列、包机奖补政策同时享受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专项奖励申请书（模版）

2.专项奖励资金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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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专列（包机）定制服务专项奖励申请书

（模版）

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：

我公司（法定代表人：XX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XX）与 XX 旅

行社等或航空、铁路公司（可附名单，包括法定代表人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、特许经营许可证编号等信息）合作，累计组织 XX 省

（市）游客 XX 人乘坐 XX 趟（架）旅游专列（包机）进入内蒙古

自治区旅游。按照每列 4 万元（每航时 3 万元）标准，特申请旅

游专列（包机）定制服务专项奖励 XX 万元。

承诺相关佐证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专列、

包机定制服务专项奖励政策》有关规定，如有弄虚作假所导致的

一切纠纷由我公司负责处理，所产生的一切法律、经济后果完全

由我公司承担。

请予审查。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XX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XX

申请日期：XX 年 X 月 X 日

收款单位：XX

收款账号：XX

开 户 行：XX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XX 联系电话：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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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专列（包机）定制服务专项奖励资金汇总表

专列（包机）旅行社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序

号

航班号及航

时（列车号）

地接社名称 客源地 团队

人数

抵达

日期

停留天数 住宿晚数 游览A级

景区个数

申请金额

（万元）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10.

11.

12.

13.

14.

15.

合

计

累计组织XX 省（市）游客 XX 人乘坐XX趟（架）旅游专列（包机）进入内蒙古自治区旅游。

特申请旅游专列（包机）定制服务专项奖励XX 万元。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XX 联系电话：XX

（本表共 XX 页 第 XX 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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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徕区外游客入内蒙古专项奖励政策

为贯彻落实 2023 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精神，进一步加大

“引客入蒙”政策扶持力度，吸引区外和国外游客到内蒙古自治

区旅游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奖励政策。

第一章 奖励政策

第一条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期间，旅行社

企业招徕区外入内蒙古过夜游客累计 500 人（含）以上，按照每

人 2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；在四星级旅游饭店住宿 1 晚、游览 1

个 4A 级收费景区的，按照每人 5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。观看 1 台

（含）以上驻景区收费演出项目的额外给予每人 10 元补贴；

第二章 奖励申报

第二条 申报主体为在国内注册、合法经营的旅行社企业，

并与游客签订正规旅游合同。

第三条 申报主体在2024年5月31日前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

和旅游厅提交书面符合奖励政策的申请书及佐证材料。逾期视为

放弃奖励，不再受理申报。

第四条 申请材料主要包括与游客签订正规旅游合同的旅游

企业和区内接待旅游企业的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人、银行账户信

息、经办人及联系电话、申请奖励的依据和佐证材料等。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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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奖励汇总表须由与游客签订正规旅游合同的旅游企业法定代表

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（附件）。

第五条 以下佐证材料均须由经办人亲笔签名，单位加盖公

章，并承诺“对所开具的证明材料真实性承担一切责任”。按照“一

团一档”原则提供以下单团材料：1.组团旅游企业和地接旅游企

业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彩色扫描或彩色复印件（A4）。2.全国旅

游监管服务平台的单团电子合同首页截图、单团电子合同扫描件。

3.组团社与地接社之间的旅游接待合同及游客名单（包括编号、

姓名、有效身份证件号等信息）。4.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的全年租

车合同或单团租车合同。5.组团旅游企业签章的团队计划或确认

书、地接旅游企业签章的接待计划书。6.在四星级旅游饭店、4A

级旅游景区住宿游览游客相关票据等证明材料。7.驻景区收费演

出项目发票或票据及明细。8.其他证明材料。

第三章 奖励审核

第六条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受理、审核申报材料的

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第七条 申报企业通过邮寄（以邮戳或快递单寄送时间为

准）、当面送达的任一种方式将申报材料送至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

旅游厅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进行审查。

第八条 经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审核后，在厅官网对

审查结果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第九条 公示结束且无异议后，旅游企业向内蒙古自治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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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和旅游厅提供普通发票，并备注旅游招徕专项奖金。内蒙古自

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根据专项奖励经费预算安排，按年度向符合条

件的申报企业兑现奖金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对奖项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审查结果公示

期内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申请复审，逾期或无正当理由

的，不予受理。提出异议的单位必须书面提出复审申请，并提供

充分必要的佐证材料。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调查核实后提

出处理意见，并向各方反馈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组织进行

监督和票据核查。

第十二条 凡弄虚作假、伪造资料凭证的，一经查实取消申

报奖励资格，取消当年及以后三个年度的奖励申报资格，收回已

拨付的奖金，并通报营业执照注册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。涉嫌

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奖励的旅游企业在政策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

的，取消其奖励资格。1.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旅行社

条例》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。

2.申报材料和数据弄虚作假的。3.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案件、重大

服务质量问题，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。4.因自身原因造成重特

大安全责任事故的。5.因虚假宣传、零负团费、低价游等被投诉

或曝光查证属实的。6.拒不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的。7.内蒙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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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认定的其他不适宜兑付奖励的情况。8.其他

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专项奖励申请书（模版）

2.专项奖励资金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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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招徕区外游客入内蒙古专项奖励申请书

（模版）

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：

我公司（法定代表人：XX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XX）与 XX 旅

行社企业（可附名单，包括法定代表人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特

许经营许可证编号等信息）合作，累计组织招徕 XX 省（市）XX

团 XX 过夜游客。按照每人 20 元（50 元）标准，特申请旅游招徕

专项奖励 XX 万元。

承诺相关佐证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《旅行社招徕区外游客入

内蒙古专项奖励政策》有关规定，如有弄虚作假所导致的一切纠

纷由我公司负责处理，所产生的一切法律、经济后果完全由我公

司承担。

请予审查。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XX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XX

申请日期：XX 年 X 月 X 日

收款单位：XX

收款账号：XX

开 户 行：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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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（签名）：XX 联系电话：XX

附件 2

招徕区外游客入内蒙古专项奖励资金汇总表

组团旅行社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序 团队 地接社名称 客源地 团队 抵达 停留 住四星级旅 游览收费 4A 观看驻景区 申请金额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8.

9.

10.

11.

12.

13.

14.

15.

合

计
累计招徕XX 省（市）XX 团XX 过夜游客。特申请旅游招徕专项奖励XX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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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（签名）：XX 联系电话：XX

（本表共 XX 页 第 XX 页）



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1 日印发


